
○○縣（市）政府 公告
發文日期：

發文字號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府為清理非以自然人、法人或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名義
登記，除地籍清理條例第17條至第26條、第35條及登記名義人

為祭祀公業或具有祭祀公業性質及事實者之情形外之土地及建

物權利，經清查本縣（市）符合者，利害關係人應依規定申請
更正登記，公告週知。

依據：地籍清理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第3條第1項第2款、第33條

及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。
公告事項：

一、清理之各筆土地及建物標示、登記名義人姓名或名稱及權利範圍：

詳見案附清查公告之土地及建物清冊。
二、公告起訖日期：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共

90日。

三、受理申請登記之機關：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。
四、申請登記之期間：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

共1年。

五、案附清冊所載非以自然人、法人或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名義
登記之土地及建物權利，利害關係人應於申請登記期間內檢附足

資證明文件，申請更正登記。

六、利害關係人屆期未向該管土地登記機關申請登記者，除公共設施
用地外，依本條例第11條第1項規定，由本府代為標售。

七、土地及建物權利人、利害關係人或相關機關，發現本公告事項有

清查遺漏或錯誤時，應於公告期間內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
申請查明。

八、土地及建物權利人、利害關係人或相關機關於本公告期滿後，發

現有清查遺漏或錯誤情形者，除該土地及建物已依本條例辦竣更
正、移轉登記或登記為國有外，應以書面向本府申請查明。



○ ○ 縣 ( 市 ) 政 府 清 查 公 告 之

土 地 及 建 物 清 冊
( 類 型 ： 非 以 自 然 人 、 法 人 或

適 用 監 督 寺 廟 條 例 之 寺 廟 名 義

登 記 者 ， 除 神 明 會 、 日 據 時 期

會 社 或 組 合 、 祭 祀 公 業 外 )
單 位 ： 平 方 公 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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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 。



○○縣（市）政府 公告

發文日期：

發文字號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府為清理原以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義登記，於中華
民國34年10月24日前改以他人名義登記之土地及建

物，自始為該寺廟或宗教團體管理、使用或收益

者，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或宗教團體法人得依
規定提出申報，公告週知。

依據：地籍清理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第3條第1項第2款、

第34條、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（以下簡稱本細則）
第4條。

公告事項：

一、公告起訖日期：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
- 月 日止共90日。

二、受理申報之機關：本府【民政局(處)】。

三、申報之期間：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
- 日止共1年。

四、原以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義登記，於中華民國34年10月

24日前改以他人名義登記之土地及建物，自始為該寺
廟或宗教團體管理、使用或收益者，經登記名義人或

其繼承人同意，由該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或宗教

團體法人於上開申報期間內，依本細則第32條規定，
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或建物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申報發給證明書；並於領得證明書後30日內，

向該管土地登記機關申請更名登記。
五、登記名義人為行蹤不明或住址資料記載不全之自然人；

或為未依本條例第17條規定申請更正之會社或組合，

且無股東或組合員名冊者，得由該寺廟或宗教團體檢
附相關證明文件，並切結真正權利人主張權利時，該

寺廟或宗教團體願負返還及法律責任後申報。

六、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或宗教團體法人屆期未向該
管主管機關申報者，維持原登記。



○○縣（市）政府 公告

發文日期：

發文字號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府為清理以神衹、未依法登記之寺廟或宗教團體
名義登記之土地及建物，且能證明係同一主體者，

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或宗教團體法人得依規定

提出申報，公告週知。
依據：地籍清理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第3條第1項第2款、

第35條、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（以下簡稱本細則）

第4條。
公告事項：

一、公告起訖日期：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

月 日止共 90日。
二、受理申報之機關：本府【民政局(處)】。

三、申報之期間：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

日止共1年。
四、以神衹、未依法登記之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義登記，且

能證明係同一主體之土地及建物，應由該適用監督寺

廟條例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於上開申報期間內，
依本細則第33條規定，檢附證明文件，向土地或建物

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報發給證明書；

並於領得證明書後30日內，向該管土地登記機關申請
更名登記。

五、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屆期未向

該管主管機關申報者，以其名義登記之土地及建物，
將分類為本條例第33條規定非以自然人、法人或依法

登記之募建寺廟名義登記者，除公共設施用地外，依

本條例第11條第1項規定，由本府代為標售。



○○縣（市）政府 公告

發文日期：

發文字號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府為清理日據時期經移轉為寺廟或宗教團體所
有，而未辦理移轉登記或移轉後為日本政府沒入，

於地籍清理條例施行時登記為公有之土地及建物，

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或宗教團體法人得依規定
申請贈與，公告週知。

依據：地籍清理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第3條第1項第2款、

第39條、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。
公告事項：

一、公告起訖日期：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

月 日止共90日。
二、受理申請贈與之機關：各公有土地管理機關。

三、申請之期間：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

日止共1年。
四、日據時期經移轉為寺廟或宗教團體所有，而未辦理移

轉登記或移轉後為日本政府沒入，於本條例施行時登

記為公有之土地及建物，自日據時期即為該寺廟或宗
教團體管理、使用或收益，且該寺廟為適用監督寺廟

條例之寺廟，該宗教團體為已依法登記之法人者，得

由該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於申報期間內，向土地及
建物管理機關就其實際管理、使用或收益範圍，依本

條例第39條及寺廟或宗教團體申請贈與公有土地辦法

規定，申請贈與之。
五、使用該土地及建物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屆期未向

各公有土地管理機關申請贈與者，維持原登記。



神明會管理人申請領取土地價金／發還土地建物之切結書

參考範例

切 結 書

具切結書人○○○係○○○會已選定之管理人，並向民政機關備查有案

（○○縣【市】政府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字第○○○○號函）。茲為申請

□領取○○○會土地標售完成後之土地價金／□發還原屬○○○會所有經囑託

國有之土地，經查未違背規約之規定，且所檢附之現會員或信徒名冊等證明文

件均與事實無訛，如具領後，第三人提出異議或誤領土地價金經調查屬實，應

自願如數交還，倘因導致第三人損害時，自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，恐空口無

憑，特立此切結書為證。

立切結書人：○○○會管理人○○○印

住 址：○○縣(市)○○鄉(鎮、市、區)○○村里○○路

○○街○號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

○○縣（市）政府 公告

發文日期：

發文字號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○○○申請發還經2次標售而未完成標售，經登記為
國有之土地及建物案件，經審查無誤，公告週知並

徵詢異議。

依據：地籍清理條例第15條第2項及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
第11條。

公告事項：

一、土地及建物標示：○○市○○區○○段○○地號（詳
如附表）。

二、權利人姓名或名稱：○○○（詳如附表）。

三、權利種類：○○權（詳如附表）。
四、權利範圍：○○○/○○○（詳如附表）。

五、公告起訖日期：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

－ 月 日止共3個月。
六、土地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者，應於公告期

間內，檢附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
備註事項：截至 年 月 日止，本案土地有○○○（國

有財產管理機關）管理土地所支出之必要費用

新臺幣○○元整，如有疑義，請洽○○○（國
有財產管理機關）確認，以資便捷。



○ ○ 縣 ( 市 ) 政 府 發 還 土 地 及

建 物 清 冊
單 位 ： 平 方 公 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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